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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2020年10月28日下发的《关于请做好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深

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普信”、“发行人”或“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已会同发行人及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

行人律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发行人会计师”），

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告知函相关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核查及讨论，

具体情况如下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具有相同含义。本回复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

据直接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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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关于募投项目。本次募集资金申请人拟投向新产品研发登记项目投

资总额10,76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农药制剂新产品在农药登记证注册登记

阶段委托外部实验室进行试验的投入，申请人说明参考近期杀虫剂、杀菌剂、除

草剂与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新产品登记市场价格及本项目实验中预计成果，并参考

近期同类产品申报登记试验市场报价进行估算，测算新产品试验、登记费用合计

10,760万元。请申请人：（1）具体说明上述新产品研发登记项目的具体测算过

程；（2）说明上述投资支出与同类投资市场价格对比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存

在重大差异。请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依据，并发表明确的核

查意见。 

【回复】 

一、具体说明上述新产品研发登记项目的具体测算过程 

根据《农药登记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之“第三章 申请与受理”第十

五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当提交产品化学、毒理学、药效、残留、环境影响等试

验报告、风险评估报告、标签或者说明书样张、产品安全数据单、相关文献资料、

申请表、申请人资质证明、资料真实性声明等申请资料”。因此，新产品研发登

记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测算包括委托外部实验室进行化学、毒理学、药效、残留、

环境影响的试验投入。 

按照《农药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等文件要求，农药登记所涉及的试验

必须由取得农业农村部认可的有资质单位完成。由于登记试验专业要求高，具备

相关资质的试验单位大部分为各省农业大学或各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事业单

位及所属公司，试验过程时间较长，技术要求高，其所进行的每项试验报价整体

差异不大、议价空间较小。 

公司所申报新产品研发登记项目，均需进行深入研究和严格论证，需经过登

记立项委员会审定。新产品研发登记项目的主要试验内容、影响试验价格的主要

因素、具体影响及近期市场报价情况如下表： 

试验类

型 
主要试验内容 

影响试验价格

的主要因素 
具体影响 

市场价格 

（万元） 

化学 

为验证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标准、产品质量是否

稳定，农药制剂产品需提交产品化学试验报告

作为证明材料，主要包括理化、质检、常储等

3 项试验。 

①产品剂型 

②产品有效成

分数量 

①产品剂型越复杂，试验价格越

高（如：悬浮剂剂型较乳油更复

杂，试验价格通常高于乳油）； 

②有效成分个数越多，价格越高。 

3.6-5.6 

毒理 

为检验产品对动物的毒性和对人的潜在威胁，

农药制剂产品需提供毒理试验报告作为证明

材料；主要包括急性经口毒性试验、急性经皮

- - 4 



 

1-1-4 

试验类

型 
主要试验内容 

影响试验价格

的主要因素 
具体影响 

市场价格 

（万元） 

毒性试验等 6 项试验。 

药效 

为检验产品对登记对象的有效性，需要提供药

效试验报告作为证明材料，不同产品种类需提

供不同数量的试验报告。杀虫剂、杀菌剂、除

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需要提供 8-10 个试验

报告；每个登记作物单独计算。1 个有效成分

为 20 个小区，2 个有效成分为 24 个小区，3

个有效成分为 28 个小区。 

①产品类别 

②产品登记作

物类型和数量 

③产品有效成

分数量 

①除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试验

市场价格高于杀虫剂和杀菌剂； 

②经济价值高的登记作物价格更

高；登记作物个数越多，价格越

高； 

③有效成分个数越多，价格越高。 

16-42 

残留 

为保证食品安全，需要检验施药后农产品中的

农药残留量，因此农药制剂产品要求提供残留

试验报告作为证明材料；主要包括农作物中农

药残留试验等 4 项试验（国内从未登记过的新

有效成分的需进行动植物代谢试验）。 

产品登记作物

类型和数量 

①种植范围广的作物价格更高； 

②登记作物个数越多，价格更高。 
17-68.6 

环境 

为保护环境，需要检测产品对环境生物的毒

性，因此农药制剂产品要求提供环境毒理试验

报告作为证明材料，主要包括鸟类急性经口毒

性试验、水生生物毒性试验等 11 项试验。 

产品类型 
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试验价

格较种子处理剂更高 
5-8.5 

合计 45.6-128.8 

注 1：残留试验中若进行有效成分尚未在中国批准登记的，需额外进行动植物代谢试验（即农药

新品种的动植物代谢试验），试验费用约 500 万元； 

注 2：若产品同时登记多个作物，药效试验费、残留试验费会相应提高； 

注 3：部分产品（如种子处理剂、登记作物为卫生的产品等）可减免残留试验和部分药效试验，

相应试验费会较低。 

由上表可见，单个农药制剂新产品种类、单个登记作物的登记试验费用区间

一般为 45.6-128.8 万元，受具体剂型、产品有效成分、登记作物类型和数量等因

素的影响，不同新产品登记试验金额有所差异。 

结合近期外部试验单位对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与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新产

品登记试验的报价，根据具体新产品研发登记项目预计成果所涉及的具体试验内

容，本次新产品研发登记的 113 个项目、合计 10,760 万元投入的具体明细及测

算过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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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新产品 

登记种类 
剂型 产品名称 登记作物 化学 毒理 药效 残留 环境 合计 

1 

杀虫剂 

悬浮剂 

NPS2x02 混剂 棉花 2.00 - 16.00 35.00 - 53.00 

2 **螨酯混剂 2 棉花 2.00 - 16.00 35.00 - 53.00 

3 NPS2x01 混剂 桃树 2.00 - 16.00 35.00 - 53.00 

4 ***克/升**酰胺悬浮剂 玉米 5.00 4.00 18.00 - 8.00 35.00 

5 **%阿维·**酰胺悬浮剂 甘蓝 5.00 4.00 24.00 - 8.00 41.00 

6 NPS2x03 混剂 豇豆 2.00 - 16.00 45.00 - 63.00 

7 **螨酯混剂 1 柑橘 2.00 - 8.00 63.00 - 73.00 

8 **%*螨酯悬浮剂 柑橘树 5.00 4.00 16.00 43.00 8.00 76.00 

9 *%氯虫苯甲酰胺 SC 
玉米（草地贪夜蛾）

扩作 
- 4.00 16.00 56.00 - 76.00 

10 **%螺虫.噻**悬浮剂 柑橘 5.00 4.00 23.00 40.00 8.00 80.00 

11 **%*虫·虫螨腈 SC 韭菜 5.00 4.00 26.00 42.00 8.00 85.00 

12 **%螺虫.**胺悬浮剂 甘蓝 5.00 4.00 23.00 50.00 8.00 90.00 

13 **%溴氰·氟**悬浮剂 棉花 5.00 4.00 23.00 50.00 8.00 90.00 

14 **%**·虱螨脲悬浮剂 甘蓝 5.00 4.00 25.00 60.00 8.00 102.00 

15 **%氟*·联苯菊酯悬浮剂 黄瓜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16 **%甲维盐.虫螨腈悬浮剂 
玉米（草地贪夜蛾）

扩作 
- 4.00 26.00 75.00 - 105.00 

17 **%氟**·螺虫乙酯 SC 甘蓝、桃树 5.00 4.00 46.00 72.00 8.00 135.00 

18 乳油 **%**·虱螨脲乳油 柑橘树 5.00 4.00 14.00 29.00 8.00 60.00 

19 微乳剂 **%溴氰·吡**微乳剂 苦瓜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20 
可溶液剂 

NPS2001 混剂 1 水稻/甘蓝 5.00 4.00 32.00 151.00 8.00 200.00 

21 NPS2001 混剂 2 茄子等蔬菜 5.00 4.00 32.00 551.00 8.00 600.00 

22 

颗粒剂 

**%联苯菊酯·噻**颗粒剂 玉米 5.00 4.00 22.00 60.00 5.00 96.00 

23 **%*虫·噻虫胺颗粒剂 甘蔗 5.00 4.00 26.00 60.00 5.00 100.00 

24 **%氟氯氰·噻虫*颗粒剂 马铃薯 5.00 4.00 31.00 60.00 5.00 105.00 

25 **%**酰胺颗粒剂  水稻/玉米 5.00 4.00 46.00 75.00 5.00 135.00 

26 *%**.噻虫胺颗粒剂 玉米 5.00 4.00 1.00 - 5.00 15.00 

27 
杀菌剂 悬浮剂 

**菌胺混剂 2 番茄 2.00 - 8.00 63.00 - 73.00 

28 **%唑*·氟环唑悬浮剂 花生 5.00 4.00 21.00 60.00 5.00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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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产品 

登记种类 
剂型 产品名称 登记作物 化学 毒理 药效 残留 环境 合计 

29 **%**·喹啉铜悬浮剂 西瓜 5.00 4.00 21.00 60.00 5.00 95.00 

30 **%**·抑霉唑悬浮剂 番茄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31 **%氟*·**菌酮悬浮剂 番茄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32 **%氟**·吡唑酯悬浮剂 黄瓜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33 **%吡唑·氟*胺悬浮剂 辣椒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34 **%**·戊唑醇悬浮剂 小麦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35 *菌唑·*菌酯 SC 小麦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36 **%**·戊唑醇 SC 小麦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37 **%**酰胺·嘧菌酯悬浮剂 草莓/马铃薯 5.00 4.00 64.00 69.00 8.00 150.00 

38 **%氟**酰胺.*唑悬浮剂 黄瓜/柑橘树 5.00 4.00 64.00 109.00 8.00 190.00 

39 **%**·戊唑醇悬浮剂 柑橘/小麦/水稻 5.00 4.00 78.00 155.00 8.00 250.00 

40 氟***胺混剂 4 水稻 2.00 - 8.00 63.00 - 73.00 

41 *%氟**·阿维菌素悬浮剂 黄瓜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42 
悬乳剂 

**%*菌.咪鲜胺悬乳剂 柑橘 2.00 4.00 - 66.00 8.00 80.00 

43 *唑·苯菌酮 SE 葡萄 5.00 4.00 22.00 56.00 8.00 95.00 

44 乳油 **%**腈·*素乳油 柑橘树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45 
微乳剂 

**%**·咪鲜胺微乳剂 柑橘 5.00 4.00 22.00 66.00 8.00 105.00 

46 **菌素混剂 黄瓜 2.00 - 8.00 63.00 - 73.00 

47 可湿性粉剂 枯草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 苹果树 5.00 4.00 13.00 - 8.00 30.00 

48 

水分散粒剂 

**%氟*·代森联水分散粒剂 葡萄 5.00 4.00 22.00 56.00 8.00 95.00 

49 **%**·霜脲氰水分散粒剂 马铃薯 5.00 4.00 22.00 76.00 8.00 115.00 

50 **%**菌胺水分散粒剂 葡萄/马铃薯 5.00 4.00 40.00 70.00 8.00 127.00 

51 **%丙森锌·**酰胺水分散粒剂 黄瓜/苹果树 5.00 4.00 64.00 198.00 8.00 279.00 

52 

颗粒剂 

**%噁霉灵.***颗粒剂 西瓜 5.00 4.00 16.00 21.00 5.00 51.00 

53 **%**酰胺颗粒剂 花生 5.00 4.00 16.00 30.00 5.00 60.00 

54 *%氟**颗粒剂 黄瓜 5.00 4.00 26.00 50.00 5.00 90.00 

55 *%精甲.咯菌腈颗粒剂 西瓜 5.00 4.00 21.00 60.00 5.00 95.00 

56 **%噻**·嘧菌酯颗粒剂 小麦 5.00 4.00 21.00 60.00 5.00 95.00 

57 **%***.阿维颗粒剂 番茄 5.00 4.00 25.00 66.00 5.00 105.00 

58 **%噁霉灵·*菌酯颗粒剂 辣椒 5.00 4.00 31.00 60.00 5.00 105.00 

59 膏剂 *%**·十三吗啉膏剂 苹果 5.00 4.00 28.00 60.00 8.00 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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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产品 

登记种类 
剂型 产品名称 登记作物 化学 毒理 药效 残留 环境 合计 

60 

除草剂 

悬浮剂 

*草唑混剂 1 小麦田 2.00 - 14.00 44.00 - 60.00 

61 *草唑混剂 2 玉米田 2.00 - 14.00 44.00 - 60.00 

62 *草酮混剂 直播水稻田 2.00 - 14.00 44.00 - 60.00 

63 **%特丁津悬浮剂 玉米田 5.00 4.00 14.00 34.00 8.00 65.00 

64 **%***草胺·**草胺悬浮剂 小麦 5.00 4.00 23.00 50.00 8.00 90.00 

65 **%**·异噁唑悬浮剂 玉米 5.00 4.00 32.00 62.00 8.00 111.00 

66 **%**·硝磺草酮悬浮剂 玉米 5.00 4.00 32.00 62.00 8.00 111.00 

67 **%**·异噁唑·特丁津悬浮剂 玉米 5.00 4.00 41.00 105.00 8.00 163.00 

68 F-TV29 混剂 水稻田 5.00 4.00 28.00 555.00 8.00 600.00 

69 悬乳剂 **%*草胺·五氟磺草胺悬乳剂 水稻田 5.00 4.00 48.00 51.00 8.00 116.00 

70 

可分散油悬浮

剂 

**%**·唑啉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剂 小麦 5.00 4.00 32.00 62.00 8.00 111.00 

71 **%**·唑啉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剂 小麦 5.00 4.00 32.00 62.00 8.00 111.00 

72 **%啶磺·**酯 OD 小麦 5.00 4.00 32.00 62.00 8.00 111.00 

73 **%**草酮·烟嘧可分散油悬浮剂 玉米/甘蔗 5.00 4.00 64.00 69.00 8.00 150.00 

74 **%**·烟嘧·莠去津可分散油悬浮剂 玉米田 5.00 4.00 41.00 105.00 8.00 163.00 

75 **%**•草铵膦可分散油悬浮剂 非耕地 5.00 4.00 43.00 - 8.00 60.00 

76 **%**·唑啉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剂 小麦 5.00 4.00 32.00 62.00 8.00 111.00 

77 **%**·噁唑酰草胺可分散有悬浮剂 水稻 5.00 4.00 32.00 86.00 8.00 135.00 

78 **克/升**酮可分散油悬浮剂 玉米 5.00 4.00 32.00 151.00 8.00 200.00 

79 

乳油 

**%*酯·氰氟草酯乳油 水稻 5.00 4.00 32.00 73.00 8.00 122.00 

80 **%丙炔*·二**乳油 棉花田 5.00 4.00 41.00 92.00 8.00 150.00 

81 *%**草酯乳油 小麦 5.00 1.00 14.00 - - 20.00 

82 
可溶液剂 

**%草甘膦•三**可溶液剂 非耕地 5.00 4.00 23.00 - 8.00 40.00 

83 **%***·甲咪唑烟酸可溶液剂 非耕地 5.00 4.00 43.00 - 8.00 60.00 

84 微乳剂 **%草铵膦·**草醚微乳剂 非耕地 5.00 4.00 43.00 - 8.00 60.00 

85 水分散粒剂 **%*磺隆水分散粒剂 夏玉米田 5.00 4.00 21.00 30.00 8.00 68.00 

86 

植物生长

调节剂 

可溶液剂 

**%赤霉酸（A4+A7)•苄氨基嘌呤可溶性液

剂 
苹果树 5.00 4.00 28.00 - 8.00 45.00 

87 **%14-羟基芸苔素甾醇可溶液剂 小麦 5.00 4.00 23.00 35.00 8.00 75.00 

88 **%噻苯隆可溶液剂 葡萄 5.00 4.00 35.00 30.00 8.00 82.00 

89 *%**·14-羟基芸苔素甾醇可溶液剂 玉米 5.00 4.00 45.00 41.00 8.00 103.00 

90 悬浮剂 **%矮壮素·多效唑悬浮剂 草坪 5.00 4.00 43.00 - 8.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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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产品 

登记种类 
剂型 产品名称 登记作物 化学 毒理 药效 残留 环境 合计 

91 可溶粒剂 *%**·诱抗素可溶粒剂 水稻 5.00 4.00 28.00 - 8.00 45.00 

92 颗粒剂 **%羟烯腺嘌呤颗粒剂 水稻 5.00 4.00 26.00 - 5.00 40.00 

93 

其他 

种子处理剂 

**%精甲.噻呋.**种子处理悬浮剂 花生 5.00 4.00 40.00 - 5.00 54.00 

94 
**%14-羟基芸苔素･**･吲哚乙酸种子处理

可分散粉剂 
小麦 5.00 4.00 41.00 - 5.00 55.00 

95 **%噻虫胺.苯醚.*酯种子处理水分散粒剂 小麦 5.00 4.00 44.00 - 5.00 58.00 

96 **%*·嘧·噻虫胺种子处理悬浮剂 花生 5.00 4.00 44.00 - 5.00 58.00 

97 **%咯•*•噻虫胺种子处理剂 花生 5.00 4.00 44.00 - 5.00 58.00 

98 **%噻虫胺·噻呋·**酯种子处理悬浮剂 花生 5.00 4.00 44.00 - 5.00 58.00 

99 **%苯醚甲·***·咯菌腈种子处理悬浮剂 小麦 5.00 4.00 44.00 - 5.00 58.00 

100 **%噻*·**酰胺种子处理悬浮剂 花生 - 4.00 11.00 - 5.00 20.00 

101 ***芽孢杆菌种子处理剂 小麦 5.00 4.00 16.00 - 5.00 30.00 

102 **%咯·*·噻虫胺种子处理悬浮剂 小麦 5.00 4.00 16.00 - 5.00 30.00 

103 **%吡虫啉·**种子处理悬浮剂 花生 5.00 4.00 26.00 30.00 5.00 70.00 

104 *%精甲•咯•*胺种子处理悬浮剂 花生 5.00 4.00 23.00 39.00 5.00 76.00 

105 
饵剂 

**%氟虫腈饵剂 卫生 5.00 4.00 16.00 - 5.00 30.00 

106 *%吡**饵剂 卫生 5.00 4.00 16.00 - 5.00 30.00 

107 颗粒剂 *%***·吡**颗粒剂 卫生 5.00 4.00 16.00 - 5.00 30.00 

108 水分散粒剂 **%噻**水分散粒剂 林木 - 4.00 14.00 - 2.00 20.00 

109 水乳剂 *%**菊酯水乳剂 卫生 5.00 4.00 16.00 - 5.00 30.00 

110 微囊悬浮剂 *%高效*菊酯微囊悬浮剂 林木 5.00 4.00 23.00 - 8.00 40.00 

111 

悬浮剂 

**%吡**悬浮剂 卫生 5.00 4.00 16.00 - 5.00 30.00 

112 **%残杀威·***菊酯悬浮剂 卫生 5.00 4.00 16.00 - 5.00 30.00 

113 **%吡*·****菊酯悬浮剂 卫生 5.00 4.00 16.00 - 5.00 30.00 

合计 509.00 405.00 3,032.00 6,130.00 684.00 10,760.00 

注1：部分新产品登记项目涉及公司商业机密，上表中对名称中个别文字以“*”替代； 

注2：NPS2001混剂2、F-TV29混剂属于有效成分尚未在中国批准登记的新农药制剂，需进行残留试验之动植物代谢试验； 

注3：部分新产品登记项目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前已开展部分试验，该等部分试验投入不以募集资金投入，故上表募投项目测算中未包括该等试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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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上述投资支出与同类投资市场价格对比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存

在重大差异 

同行业可比公司年度报告、募集说明书等公开披露文件均未披露农药制剂新

产品试验登记费用情况；公开渠道亦未查询有同类农药制剂产品试验的相关市场

价格信息。 

（一）本次新产品试验费用测算与外部实验室市场报价对比情况 

通过取得外部实验室报价单、电话询价、邮件询价等市场报价渠道，化学、

毒理、药效、残留、环境等试验市场报价及与新产品测算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试验

类型 
市场报价具体情况 

新产品测算与市场

报价对比是否合理 

化学 

①根据江苏衡谱分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报价单：理化报价为 0.8 万元；质检报

价根据产品有效成分的个数和剂型的不同，报价为 0.8-1.1 万元；常储报价根据

产品有效成分的个数和剂型的不同，报价为 2.4-3.3 万元；总价最低为

0.8+0.8+2.4=4 万元；最高为 0.8+1.1+3.3=5.2 万元； 

②根据沈阳化工研究院安全评价中心的报价：理化报价为 0.8 万元；质检报价

根据产品有效成分的个数和剂型的不同，报价为 0.8-1.2 万元；常储报价根据产

品有效成分的个数和剂型的不同，报价为 2.0-3.6 万元；总价最低为

0.8+0.8+2.0=3.6 万元；最高为 0.8+1.2+3.6=5.6 万元。 

对比结果表明测算

价格合理 

毒理 

根据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的报价：毒理试验每个产品价格为 2 万元；按照北京

凯米亚科技有限公司的口头报价，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为每个 2 万元；总价为 4

万元。 

对比结果表明测算

价格合理 

药效 

①根据四川禾本科技有限公司的报价单：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每个小区报

价为 1,000 元，植物生长调节剂每个小区报价为 1,200 元；因此一个作物最低

价为 20 个小区*0.1 万/小区*8 个报告=16 万元；最高价为 28 个小区*0.12 万/

小区*10 个报告=33.6 万元； 

②根据浙江农科院的报价：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每个小区报价为 1,200 元，

植物生长调节剂每个小区报价为 1,500 元；因此一个作物最低价为 20 个小区

*0.12 万/小区*8 个报告=19.2 万元；最高价为 28 个小区*0.15 万/小区*10 个报

告=42 万元。 

对比结果表明测算

价格合理 

残留 

①根据北京阿匹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报价单：单剂（仅有 1 个有效成分）报

价为 3 万元每个点，含有 2 个有效成分的报价为 4.8 万元每个点，含有 3 个有

效成分的报价为 5.3 万元每个点，农药残留储藏稳定性试验 3 万元每个有效成

分，膳食风险评估报告 2 万元每个产品；因此总价最低为 4*3+3+2=17 万元；

最高价为 12*5.3+3+2=68.6 万元； 

②根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口头报价，单剂（仅有 1 个有效成分）报价为

3 万元每个点，含有 2 个有效成分的报价为 5.1 万元每个点，含有 3 个有效成

分的报价为 6.0 万元每个点，农药残留储藏稳定性试验 3 万元每个有效成分，

膳食风险评估报告 2 万元每个产品。 

对比结果表明测算

价格合理 

环境 

①根据北京科润天朗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报价：10 项环境试验加环境风险评估

报告，报价为 8 万元；微生物农药和室内使用的卫生杀虫剂报价为 5 万元； 

②根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报价：10 项环境试验加环境风险评估报

告，报价为 8.5 万元；微生物农药和室内使用的卫生杀虫剂报价为 5 万元。 

对比结果表明测算

价格合理 

由上表可见，公司新产品试验登记测算费用与外部实验室市场报价情况对比

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是合理的。 

2、本次新产品试验费用测算与公司 2020 年同外部实验室签订的合同价格对

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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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产品试验费用需结合新产品所属种类、剂型、登记作物等因素，根据

新产品自身有效成分、所需试验数量和种类、预计成果等因素，并参考市场报价

情况综合测算试验费用，综合测算得所需费用。同时，公司参考近期已签订合同，

确保测算费用与近期委外试验合同价格相符。 

2020 年公司与外部实验室签订试验合同价格及与新产品研发登记测算价格

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试验类型 2020 年已签署合同试验数量 
试验价格区

间 

新产品测算与 2020 年已签

署合同价格对比是否合理 

化学 9 份 3.93-4.83 对比结果表明测算价格合理 

毒理 8 份 3-3.8 对比结果表明测算价格合理 

药效 65 份 7-17.28 对比结果表明测算价格合理 

残留 5 份 50-100 对比结果表明测算价格合理 

环境 1 份 8.30 对比结果表明测算价格合理 

由上表可见，公司本次新产品试验登记测算费用与公司 2020 年与外部实验

室签订合同价格对比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是合理的。 

综上，公司本次新产品研发登记项目投资支出与同类投资市场价格对比具有

合理性，不存在重大差异。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查阅了已签署的试验技术服务合同及协议书、支付

凭证、外部实验室报价单，查阅了《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资料要求、新产

品基本情况和费用明细表，并访谈了公司农药制剂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对公司新产品研发登记测算过程及投资支出价格合理性进行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认为：公司新产品研发登记项目投资支出

与同类投资市场价格对比具有合理性，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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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关于财务性投资。申请人投资类金融资产在2020年6月30日余额为

20,282.29万元，包括投资产业基金、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金圈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农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深圳达农互联网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三农盛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等。请申请人说明上述投资是否符合《再

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关于财务性投资的规定。请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说

明核查过程和依据，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回复】 

一、上述投资是否符合《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关于财务性投资的规

定 

（一）上述投资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的认定 

1、投资金融和类金融公司属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问题15（1）规定，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

括：类金融；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存在对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金圈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农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深圳达农互联网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三农盛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等金融和类金融业务的投资，属于财务

性投资情形，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项目 财务性投资金额（万元） 备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投资金融业

务 

长期股权投资-深圳农金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5,493.53 

投资类金融

业务 

长期股权投资-深圳农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5,761.89 

长期股权投资-深圳达农互联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695.22 

长期股权投资-三农盛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4,331.66 

合计 20,282.29 - 

2、投资产业基金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问题15（2）规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

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如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

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公司于 2019年 10月投资广东诺普信一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简称“产业投资基金”），该产业投资基金不属于财务性投资的说明如下： 

（1）产业基金相关合作方具有丰富的农业相关资源，产业基金投资方向聚

焦公司主营业务及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符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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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业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为公司、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为第

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子公司广东恒健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具有众多农业相关领域投

资，在广东省内具有丰富的农业相关资源和较大影响力。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协议对投资事项的关键约定：“第三十条，各方同意，合

伙企业投资应重点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项目库中的股权投资项目，以及与

诺普信主营业务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相关的股权投资项目。” 

因此，本次投资主要为获取广东省政府相关产业引导基金等相关方资金和农

业相关资源，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及产业链上下游发展，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稳健

发展，符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方向。 

（2）从产业投资基金实际投资情况，均为投回诺普信主营业务所属子公司 

该产业投资基金已完成出资 5 亿元，其中公司出资 2.1 亿元。产业投资基金

基本投回诺普信主营业务所属子公司，其中已明确投回公司 3.8 亿元，储备项目

1.2 亿元，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①2020 年 3 月，产业投资基金已完成增资深圳田田圈公司（本次增资前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取得其 6.25%股权，投资金额 1 亿元。 

②产业投资基金已审议通过增资广东乡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子公

司，公司为大股东）取得其 40%股权，投资金额 1 亿元，截至目前尚未完成出资。 

③产业投资基金拟出资 1 亿元投资广东诺鲜果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系公

司全资子公司）、出资 0.8 亿元投资广东诺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该等投资已完成相关尽调工作、也已完成了有限合伙人内部立项过会，

正在进行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前内部决策程序。 

④除前述已明确投资项目3.8亿元外，产业投资基金目前尚有两个储备项目

正在前期尽调中，即深圳润康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拟投

资金额7,000万元）和深圳八方纵横生态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拟

投资金额5,000万元）。 

综上，公司投资的产业投资基金旨在获取政府相关产业引导资金和农业相关

资源支持，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和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且从实际投资情况看基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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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诺普信主营业务所属子公司，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该项投资不

构成财务性投资。 

（二）上述投资中的财务性投资金额不属于金额较大的情形 

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问题15（3）规定：“金额较大指的是，公

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不包括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 

如前所述，公司投资金融和类金融公司属于财务性投资，投资产业基金不属

于财务性投资。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财务性投资金额为20,282.29万元，占公

司同期末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248,452.78万元）的比例为8.16%，因此

不属于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三）上述投资不存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新增

投资情形 

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问题15（4）规定：“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

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金额应从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中扣除。” 

公司对上述金融和类金融业务的投资以及产业基金投资均系2020年之前完

成，不存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2020年1月30日至今）

新增投资情形。 

【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查阅了《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相关规定，公

司的公告文件、审计报告、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产业投资基金合伙协议及相

关公告和说明文件等，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工商信息网站，访谈

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对公司相关金融及类金融业务投资、产业基金投资是否符合

《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关于财务性投资的规定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认为：公司投资产业基金不属于财务性投

资；公司投资金融和类金融公司属于财务性投资，但不属于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

性投资，且上述财务性投资不存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新

增投资的情形，因此，上述投资符合《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关于财务性投

资的规定，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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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关于关联方合资经营。反馈回复中称，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除申

请人及其子公司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存在与申请人合资经营的企业

情形，该等企业主要为从事在申请人农药制剂和农业综合服务过程中涉及的金融

和信息服务类业务。由于相关业务与申请人既有主营业务在经营模式、服务内容、

管理制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相关业务亦尚处于探索期，为降低相关经营风

险对申请人的冲击，采取与实际控制人共同投资方式经营，以降低经营风险，保

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1）相关关联方与申

请人合资经营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损害申请人利益

的情形；（2）目前相关关联方是否有对上述合资经营业务成熟的后续安排和承

诺。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说明核查过程和依据，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回复】 

一、相关关联方与申请人合资经营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的原因和合理性，

是否存在损害申请人利益的情形 

（一）发行人与相关关联方合资经营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的原因和合理

性 

发行人与关联方投资农业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的具体情况及主要原因汇

总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投资时间 投资主要动因 与关联方合营的主要原因 

1 

深圳农泰

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 

农业种植

领域的金

融服务 

2015年10月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农业金融

政策，为农业补充必要的金融

服务。 

正在进行业务转型，依托社会

融资担保方式，通过银行融通

资金，开展银行农业助贷中介

服务。 

自2015年起发行人实施农

业综合服务的公司战略，为

农民提供农药、肥料等农资

产品一站式服务、提供农作

物“从种到收”的全流程

服务。过程中发现农业、农

民相关经济、信息服务的匮

乏，发行人顺应“乡村振兴”

号召，看好农业金融服务行

业机会，开始探索农业生产

相关的综合服务业务，积极

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考虑到该等业务与公司既

有主营业务在经营模式、服

务内容、管理制度等方面存

在较大差异，为降低发展该

等业务带来的经营风险，发

行人一是引进相关方进行

投资，共担出资压力、减少

2 

深圳达农

互联网科

技服务有

限公司 

农业保险

经纪 
2016年7月 

国内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商业

保险基本空白，农业种植服务

过程中的病虫害防治、自然灾

害、农资质量可靠性方面存在

着保障风险。通过投资并开展

农业保险经纪业务，公司拟为

农业生产、农民引入相关农业

保险经纪服务。 

3 

三农盛世

融资租赁

（深圳）有

限公司 

农业融资

租赁 
2016年7月 主要面向设备的融资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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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投资时间 投资主要动因 与关联方合营的主要原因 

4 

深圳市小

桔灯作物

科技有限

公司 

农业经济

信息咨询 
2017年12月 

基于农民对柑橘专业植保技

术方案、农业生产相关经济信

息的需求，农民相关信息服务

的匮乏，公司相应投资专业作

物的经济信息咨询业务。 

投资风险。二是引进专业团

队运营管理，通过专业团队

持股全面推进合伙激励；彻

底负责。三是相关合资公司

完全独立经营，按照公司规

范治理要求运营。 

1、农业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是发行人拓展农业综合服务范围的探索方向 

国内多地农业生产呈现散、小、乱的格局，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缺乏相应农业

技术；而诺普信自成立以来二十多年始终围绕农资和农业技术服务的经营，拥有

较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立足农资销售、农业技术服务等方面的经验积

累和优势，发行人从 2015 年开始构建下沉至县一级的区域农业服务平台，为农

民提供农药、肥料、种子、种苗等农资产品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并提供农产品种

植“从种到收”的全流程服务。 

发行人在既有农药制剂和农业综合服务提供过程中，深刻意识到农业、农民

相关经济、信息中介服务的匮乏，因此发行人顺应“乡村振兴”号召，开始探索

农业生产相关的综合服务业务，以解决农民、农业企业等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现

实需求，全面推进综合农业服务商的战略定位。 

2、采用合资经营方式是发行人出于降低经营和投资风险的合理选择 

农业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与发行人既有主营业务在经营模式、服务内容、

管理制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发行人缺乏开展业务相应的经验、人员等基础，

为降低该等业务带来的经营风险，一方面发行人采用了与相关方合资的方式以减

少发行人的直接投资金额；另一方面，相关经营交由外部专业化团队负责，并由

该等团队对相关公司进行投资持股，进行相应员工合伙激励。 

作为面向农民、农业的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在业务初创期和探索期，相

关经营模式、未来盈利前景都有不确定性，难以获得市场化的外部资本资金。因

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按照公平、合规等原则，对相关金融和信息服

务类业务进行投资，以支持上市公司业务的发展。 

综上，相关关联方与发行人合资经营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具备合理性。 

（二）发行人与相关关联方合资经营农业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不存在损

害申请人利益的情形 

1、发行人与相关关联方合资经营农业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有利于公司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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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经营和投资风险 

发行人直接控股开展农业金融和信息化服务类业务，既不具备相关的人员和

行业经验，亦较难获得外部融资。因此，为降低经营风险，发行人采用了与相关

方合资的方式：一方面，发行人引进外部资金，以减少发行人的直接投资金额；

另一方面，发行人引进了外部专业化团队，并由该等团队对相关公司进行投资持

股，进行相应合伙激励；公司采用与相关方合资方式经营既能实现农业综合服务

新方向的多元化探索，又能降低探索期新业务的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 

2、相关合资经营企业独立运营，与发行人不存在除投资外的其他资金往来、

担保等情形 

相关合资经营企业均独立运营，拥有独立的管理团队、业务体系和完整的资

产，由引进外部专业团队负责经营管理。除接受发行人投资外，该等合资企业与

发行人不存在其他资金往来、担保等情形。 

3、投资作价公平，投资价格公允，相关关联方出资均及时实缴到位 

发行人与相关关联方合资经营的投资系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按照股

东出资的公平性原则，投资价格公允。就该等公司的出资款项，相关关联方均及

时实缴到位，及时履行了其作为股东的义务。 

4、发行人及时履行了相应审议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对相关合资行为及时履行审议程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以保障投资者的权

益。 

就相关投资事宜，发行人对外披露了所履行的审议程序、所投资企业的具体

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所合资企业的经营情况和业务开展情况，保障信息披

露的公平、公开。 

5、发行人积极履行股东权益，保障投资的安全性 

合资经营的农业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由引进的外部专业团队独立运营，发

行人作为参股投资方，积极履行股东权利，保障投资的安全性。同时，将相关农

业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作为农业综合服务业务的有机构成部分，促进产业协同

健康发展。 

综上，发行人与相关关联方合资经营农业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不存在损害

申请人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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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相关关联方是否有对上述合资经营业务成熟的后续安排和承诺 

前述 4 家合资公司中，三农盛世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所开展的业务已

达到成熟期，其他 3 家公司处于刚起步阶段、已停业或业务转型期。具体经营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当前业务开展情况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深圳农 泰

金融服 务

有限公司 

正在进行业务转型，依托社会融

资担保方式，通过银行融通资金，

开展银行农业助贷中介服务和农

业供应链金融平台服务业务，所

属子公司深圳农泰时代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注销 

1,166.76 -1,609.57 39.63 -937.76 

2 

深圳达 农

互联网 科

技服务 有

限公司 

持股平台，设立子公司亚泰保险

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保险经纪业

务，2020年4月开始在海南和湖南

试点业务）、孙公司海南海宝联互

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2020年8月设立，尚未运

营） 

1,095.47 -525.83 2,662.18 -146.79 

3 

三农盛 世

融资租 赁

（深圳）有

限公司 

主要面向设备的融资租赁，设立

子公司三农盛世商业保理（深圳）

有限公司（保理业务） 

2,724.33 943.61 2,708.62 1,300.81 

4 

深圳市 小

桔灯作 物

科技有 限

公司 

无实际经营，已停业，拟注销 27.79 -19.24 1.43 -0.04 

注：深圳达农互联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农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三农盛世融资租赁（深

圳）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其余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目前，前述公司将按其既有的经营目标开展业务，合资的关联方不存在对上

述合资经营业务成熟的后续安排和承诺的情形。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查阅了深圳达农互联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工

商信息、《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财务报表，查阅了发行人投资该等企业董事

会会议文件、独立董事意见、定期报告及相关公告，并访谈了发行人农业金融服

务业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与相关关联方合资经营金融和

信息服务类业务系为了降低经营风险，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

形；相关关联方不存在对上述合资经营业务成熟的后续安排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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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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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谭永丰  包桉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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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董事长，现就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

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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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3、关于关联方合资经营。反馈回复中称，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除申请人及其子公司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存在与申请人合资经营的企业情形，该等企业主要为从事在申请人农药制剂和农业综合服务过程中涉及的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由于相关业务与申请人既有主营业务在经营模式、服务内容、管理制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相关业务亦尚处于探索期，为降低相关经营风险对申请人的冲击，采取与实际控制人共同投资方式经营，以降低经营风险，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1）相关关联方与申请人合资经营...
	一、相关关联方与申请人合资经营金融和信息服务类业务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损害申请人利益的情形
	二、目前相关关联方是否有对上述合资经营业务成熟的后续安排和承诺


